
嘉義縣政府水利處提請縣議會審議明細表 
單位：元 

項

次 
類別 

核定

補助

機關 

核定補助 

文號 

補助計畫名稱

及聯絡人/電話 

核定總金額 已編列預算金額 本次擬請同意墊付金額 

中央補 

助金額 

縣配合 

款金額 
合計 

中央補 

助金額 

縣配合 

款金額 
合計 

中央補 

助金額 

縣配合 

款金額 
合計 

(1) (2) (3)=(1)+(2) (4) (5) (6)=(4)+(5) (7) (8) (9)=(7)+(8) 

      

     

           

一 

水利

財稅 

經濟

部水

利署 

115 年 4 月 23

日經水河字第

11516046550

號函 

因應氣候變遷縣市

管河川及排水整體

改善計畫-115年度

應急工程（水利工

程科施科長詠陽

/8106） 

196,111,000 43,049,000 239,160,000 135,000,000 15,000,000 150,000,000 61,111,000 28,049,000 89,160,000 

      

     

           

二 
水利

財稅 

經濟

部水

利署 

115 年 4 月 23

日經水河字第

11516046550

號函 

因應氣候變遷縣市

管河川及排水整體

改善計畫- 

115~116 年度生態

檢核工作（水利工

程科施科長詠陽

/8106） 

27,000,000 5,927,000 32,927,000 7,848,000 872,000 8,720,000 1,152,000 1,104,000 2,256,000 

          

 

三 水利

財稅 
  

嘉義縣擴大縣治再

生水廠興建移轉營

運案-用地取得協

議價購案（下水道

工程科孫科長偉騰

/8511） 

115,078,953 15,692,585 130,771,538 115,078,953 2,353,000 117,431,953 0 13,339,585 13,339,585 

合  計 338,189,953 64,668,585 402,858,538 257,926,953 182,250,000 276,151,953 62,263,000 42,492,585 104,755,585 

項次一:1.已編列中央款 1億 3,500萬元於水利工程-水利設施工程-設備及投資項下，在 115年度預算書第 511頁(詳附件)。 

 



       2.已編列縣配合款 1,500萬元於水利工程-水利設施工程-設備及投資項下，在 115年度預算書第 511頁(詳附件)。 

       3.縣配合款 2,804萬 9,000元（由 115年度中央統籌分配稅款支應）。 

項次二:1.總經費 3,292萬 7,000元，自 115年度起至 116年度止分 2年辦理，115年度 1,097萬 6,000元，另 2,195萬 1,000元納入 116年度預算編列。 

       2.已編列中央款 784萬 8,000元於水利工程-水利設施工程-業務費項下，在 115年度預算書第 511頁(詳附件)。 

       3.已編列縣配合款 87萬 2,000元於水利工程-水利設施工程-業務費項下，在 115年度預算書第 511頁(詳附件)。 

       4.縣配合款 110萬 4,000元（由 115年度中央統籌分配稅款支應）。 

項次三:1.已編列中央款 1億 1,507萬 8,953元於其他公共工程-下水道及汙水處理-設備及投資項下，在 115年度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第 122頁（詳如附件）。 

       2.已編列縣配合款 235萬 3,000元於其他公共工程-下水道及汙水處理-設備及投資項下，在 115年度預算書第 522頁（詳如附件）。 

       3.縣配合款 1,333萬 9,585元（由 115年度中央統籌分配稅款支應）。 


